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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雪梅

本报讯 为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
举 办 2022 年 全 国 粮 食 和 物 资
储备科技活动周的通知》要求，
日前，信宜市开展 2022 全国粮
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宣传
活动。

活动当天，信宜市发展和改
革局、信宜市粮食购销有限责任
公司在信宜市区举办2022全国粮
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以“科
技兴粮储粮 创新有你有我”为主
题，围绕科技和人才兴粮储粮，科

技支撑优质粮食工程、粮油营养
健康消费等开展宣传和成果推
广活动。信宜市发展和改革局
局长黄国锐等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活动。

现场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
设立咨询台、悬挂宣传条幅、派
发宣传资料等，现场开展“粮油
储存知识，爱粮节粮”咨询活
动，工作人员现场发放粮油食
品安全消费知识宣传手册，以
及家庭储存粮油科普小知识宣
传手册派发等形式，向广大市
民宣传粮油科技成果、粮食健
康消费、节粮减损等科普知识，

推广本地粮油品牌，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引导广大城乡居民
充分掌握粮食科技知识，深入
向群众讲解什么是放心粮油，
什么是健康粮油，引导大家吃

健康粮油，保障身体健康。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接受

了一批批消费者现场咨询，开展
了粮食和物资储备消费指导。
通过宣传，积极营造学科技、用

科技、重视科技的良好氛围，使
粮食科技走进千家成户，深入群
众心中，提高了群众对粮食安全
的满意度，努力营造了人人关心
粮油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信宜开展2022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宣传

科技兴粮储粮 创新有你有我

■记者张伍 通讯员李亚水黄玉宇

本报讯 为依法从严从实打
击假借“养老”之名实施诈骗违
法犯罪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
好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广大老
年人安享幸福晚年，维护安全稳
定的整治社会环境。日前，化州
市文楼镇组织综治办、派出所、
司法所及义工团在该镇政府门

前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
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以通过向
老年人发放《致全市老年朋友的
一封信》及宣传折页、在辖区公
共场所或周边主要道路悬挂标
语横幅、利用LED电子显示屏滚
动播放宣传标语等形式开展，
面对面讲解近年来针对老年人
常见的诈骗案例等方式向老年

人揭露涉老诈骗的“套路”，提
升老年人法治意识和识骗防诈
能力，教育老年人自觉抵制保
健品骗局、虚假中奖骗局、虚构
遇险骗局、“缴纳养老保险”骗
局和冒充公检法及熟人骗局等
常见骗局，引导老年人远离养
老诈骗陷阱，守护好自己的“钱
袋子”，最大限度挤压“行骗空
间”，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同时，活动中以海报的形式

展示养老诈骗举报热线、举报邮
箱、举报来信地址、智能化举报
平台及举报网站等举报方式，坚
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引导广
大群众积极主动提供养老诈骗
违法犯罪线索、有效识骗防骗，
形成“不敢骗、不能骗、骗不了”
的良好态势。

此 次 宣 传 活 动 累 计 发 放
宣 传 折 页 600 余 份 ，《致 全 市
老 年 朋 友 的 一 封 信》400 余
份，手提袋 200 个。通过活动
的开展，有效地增强了广大人
民 群 众 特 别 是 老 年 人 识 骗 防
诈意识和法治意识，进一步增
强 了 辖 区 内 老 年 人 识 骗 防 骗
能力，营造了打击整治养老诈
骗的舆论氛围。

化州文楼镇

开展打击养老诈骗宣传活动

■通讯员 卢德开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反邪教、
平安建设、反诈、法治等宣传力度，提高广
大群众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
信宜市新宝镇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到该
镇街道中心开展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
伴”暨禁毒、反邪教、平安建设、反诈骗等
综合大型宣传活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和志愿者通过拉
横幅、摆放宣传展架，设置内容丰富的禁
毒知识宣传展板、吗啡、海洛因和大麻等
毒品样品展示台，向来往居民发放民法
典、禁毒、反邪教、养老诈骗、平安建设宣
传册子、小袋子，挨家挨户走进农户、商
铺、学校、单位、街头结尾等多种多样形
式，耐心地讲解毒品和邪教的种类、危
害，解读民法典相关条例内容，教会群众
辨识如何防范养老诈骗，提醒群众在日
常生活中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
制毒品、邪教等侵害，并且呼吁大家积极
学习民法典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法律条
文，让群众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共同打击违法犯罪，积极参与到平安建
设中来，形成人人关注、人人参与的良好
社会氛围。

据统计，此次活动现场共发放各种各
类宣传手册 750 余份，解答群众相关咨询
180余人次，为该镇进一步创建“美好新宝、
幸福新宝、法治新宝”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新宝镇开展民法典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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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法治

“第一次进入法院，穿上了神圣的法
袍，我感到了幸福和满足，还产生了对
法学的向往。”“通过模拟法庭，我不仅
看到了法的公正严明，还看到了我国对
未成年人的关爱······”日前，信宜法
院邀请信宜中学62名学生走进法院，留
言墙上，满满都是青少年走进法院体验

“沉浸式”法治教育课堂的感想。据悉，
这是该院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和法治意识建设，努力构建法院、学
校、家庭和社会协同育人体系的新举措。

第一站参观法院
当天，讲解员引导同学们边参观

边了解法院的历史沿革、机构设置及
法院文化，向同学们讲解了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的职能、法院的立案流程。
在关爱中心，同学们通过“沉浸式”
课堂体验，充分认识了毒品的危害与
吸、贩毒行为的法律后果，学习 《民
法典》 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及常见问题，了解遭遇校园欺凌、家
庭暴力的救济途径，心理咨询室、圆
桌审判的功能设置等。

第二站观看纪录片
在会议室，同学们观看了《司法为

民》纪录片，生动再现了信宜法院近年
来致力推进诉源治理、建设平安和谐信
宜的历程，使同学们充分认识了信宜法
院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践行司法为民
宗旨、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作出的努力
和探索，促进同学们厚植带头尊法学法

守法用法的意识，真正让法治精神长留
于心。

第三站模拟法庭
在审判庭，同学们在法官的引导下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活动，
该院刑事审判庭选取了真实发生的未成
年人犯罪案例，通过情景模拟的形式让
同学们“沉浸式”体验了刑事审判全过
程。同学们在法官的指导下，分别扮演
法官、公诉人、书记员、司法警察、辩
护人、诉讼代理人、被告人等角色，亲
身感受庭审的庄严。

“庭审”结束后，法官就模拟法庭进
行点评，并与同学们互动，结合主题进
一步释法，深化学习成效。随后，全国
优秀法官、民事审判一庭庭长彭秋香跟
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参加法院工作以来的
心路历程，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法律知
识，培养自己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
努力做一名理想信念坚定、遵纪守法的
时代新青年。

文/图 记者 陈牧云
通讯员 万彩凤 林丹丹

在日常生活中，债务纠纷时
有发生，但上一辈人的债务，是

“人走债烂”还是“母债子还”？
近日，化州法院成功调解结案一
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完美诠释
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人走债还
在，母债子协助还。

案情回放
2017 年 8 月，曾 A 用其名下

位于化州市的一处房屋作抵押
物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向原告某
银行借款 27.9 万元用于购置房
产，借款期限三十年，即自 2017
年起至 2047 年止。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曾 A 逾期 542 天没有归
还本息，按照双方签订的贷款合
同约定，借款人连续三个月或累

计六次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
息，贷款人有权宣布已经发放的
贷款提前到期。但曾A在签订借
款合同前已与其丈夫黄 C 离婚，
曾 A 于 2020 年 2 月死亡。为此，
原告向法院起诉，以曾 A 的父亲
曾 B、母亲毛某、儿子黄 A、儿子
黄B均为曾A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为被告，请求判令被告曾 B、毛
某、黄A、黄B在继承遗产范围内
偿还曾 A 拖欠的借款本息合计
29.3 元，自 2021 年 11 月 29 日起
的利息、罚息按贷款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年利率 7.35%计至还清款
日止，原告对曾 A 提供的抵押物
即其名下的涉案房屋有权就处
置款优先受偿。

法院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被告曾B、毛

某、黄A、黄B均书面声明表示放
弃继承曾A的全部遗产。法官释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的规
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
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
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
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
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
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虽
然继承人放弃继承，继承人不承
担清偿债务的责任，但被继承人
生前所负债务仍应以其遗产进
行清偿，此时的继承人名义上占

有着遗产，如果一味追求保障继
承人的利益，将导致债权人的诉
讼权益落空，无法通过诉讼等途
径进权利的救济，因此继承人对
被继承人的遗产负有妥善保管
及协助变现清偿的义务。

经法官释法明理，最终原、
被告双方达成以下调解协议：被
告曾 B、毛某、黄 A、黄 B 在本调
解协议生效后五日内协助原告
某银行处置曾 A 名下的涉案房
屋，原告对涉案房屋处置后的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案件受理费
从涉案房屋所得价款中退还给
原告，涉案房屋所得价款仍不足
以清偿涉案贷款本金、利息及案
件受理费的，被告曾 B、毛某、黄

A、黄B不负清偿责任。
本案的成功调解，法官明确

了继承人的协助清偿义务，既可
以督促继承人积极妥善代管遗
产，防止遗产被破坏和遗失，也
便于案件的执行，从而避免继承
人通过放弃继承影响债权人实
现债权。
记者 陈牧云 通讯员 何倩媚

邻里之间发生纠纷，本应友善协
商解决，如因一时冲动而大打出手，
那就须付出相应代价。近日，高州市
云潭镇有一对邻里，却因为门前道路
通行问题而发生冲突，最终造成人身
损害。为此，受害人张某某将其邻居
邓某某起诉至高州法院，要求赔偿医
疗费。

张某某与邓某某同是高州云潭镇
某村的村民,二人为堂姐弟关系，且住
所相邻。张某某一家日常出入需从邓
某某家门前经过，两户因门前道路通
行等问题素有纠纷。因门前路面已损
坏，邓某某便打算重新铺设水泥地
面，并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雇请工人在
门前道路上搭建模板，准备进行浇
制。次日，张某某得知赶到现场，其
认为该道路修建好后邓某某将不会允
许其家人通行，遂故意用脚将邓某某
搭建好的模板踢翻。外出干活的邓某
某得知，便跑到张某某母亲家中与张
某某争论。在争论过程中，邓某某拿
起一块木板击打张某某的后腰部，致
使张某某受伤。随后，邓某某被高州
市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四日；张某某
住院治疗 7 天，共用去医疗费 4250.55
元。经鉴定，张某某的损伤程度属轻
微伤。后双方因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
致，张某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高州法院认为，该案纠纷虽然是
由张某某的先行为所引起的，但邓某
某却未能克制自己情绪及言行，造成
张某某人身损害。张某某要求邓某某
赔偿其因案涉伤情造成的损失，符合
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但考虑到
案涉纠纷系由张某某所引发的，张某
某也存在明显过错。因此，法院遂判
决邓某某承担赔偿责任的70%，即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
10035.41元给张某某；驳回张某某其他
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在处理相邻关系时，一定要秉持

互谅互让的态度，正确行使自己的合
法权利；当出现纠纷时，应通过协商
或者诉诸法律等合法途解决，切不可
使用暴力，否则将必然受到法律制裁。

记者 陈牧云 通讯员 黄茵 胡辉龙

日前，电白法院组织干警深入该区
旦场镇红花坡小学，开展“美好生活·民
法典相伴”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为该
校70余名师生送上一场普法盛宴。

当天，该院综合审判庭法官从民法
典出台的背景、框架体系和重要意义出
发，以“小明”从胎儿到成年后碰到的各
种法律问题为切入点，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生动有趣的小案例进行讲解，深入浅
出地剖析了民法典中涉及未成年人的法
律知识。每讲一个法律知识，法官都与
学生积极互动，现场气氛相当活跃。

在接下来的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
的热情更加高涨。主持人刚把问题刚
念完，就见学生们齐刷刷举起了手，争
先恐后地抢答。在同学们回答完毕后，
主持人向同学们详细释明其中的法律
知识。通过“一问一答一讲解”的形式，
同学们真正将民法典知识学到了脑里、
心里。通过普法活动，让学生对《民法
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增强了学生的
法治意识，让法治根植于学生心中，取
得良好效果。

记者 谢力忠 通讯员 邱少梅

“人走债烂”还是“母债子还”？
法官：人走债还在，母债子协助还

62名中学生走进信宜法院

“沉浸式”法治教育课堂新体验
电白法院

深入乡村小学普法

门前道路通行引发邻里冲突

暴力维权不可取
行使权利须合法

参观法院。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 陈均艳

本报讯 为进一步扩大禁毒、打击养老
诈骗、信访工作条例、反邪教、“两度一率”平
安建设的宣传氛围，日前，茂南区高山镇综
治办联合高山司法所、高山派出所在高山
镇全民健身广场开展以“‘6·3’虎门销烟纪
念日，传承销烟精神，共享无毒人生”为主题
的禁毒、打击养老诈骗、信访工作条例、反邪
教、“两度一率”平安建设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展示毒品仿
真样品，现场讲解禁毒、反邪教宣传展板，
向群众发放禁毒、防养老诈骗、反邪教、平
安建设等宣传资料，让群众认清毒品、诈骗
和邪教对个人、家庭、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和影响。

据悉，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禁毒宣传
资料 300 余份，参与群众 400 余人次，进一
步增强辖区群众防毒拒毒意识，充分调动
群众参与禁毒的热情，为营造良好社会的
环境，起到了促进作用。

高山镇开展反邪教宣传

信宜开展2022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宣传。通讯员 林世任 摄


